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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5〕11号）精神，规范建筑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大赛”）组织，推进人工智能在建筑业的创新应用，促进人工智能与建筑业的深度融合，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大赛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遵循程序规范、创新引领、分类推进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搭建建筑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交流合作平台。
第三条 大赛不收取参赛费用，企业自愿参与。
第二章  组织机构
第四条 大赛由中国建筑业协会、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办，中国建筑业协会中小企业与供应链分会、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信息模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分会、中国建筑业协会绿色建造与智能建筑共同承办。
第五条 大赛设立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“组委会”），由中国建筑业协会、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、各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、施工行业协会），有关行业建设协会、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负责人及业内资深专家组成。
第六条 组委会职责：
（一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，研究制定大赛的工作方案、实施细则等有关文件。
（二）统筹大赛重要事项，协调各环节工作落实。
（三）监督大赛的比赛和评审过程，确保大赛公平公正。
（四）研究大赛工作的其他事项。
第七条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、技术委员会、监督仲裁委员会。办公室由各承办单位抽调专人共同组成，负责大赛的组织管理、统筹协调、赛务保障和宣传推广等日常工作。技术委员会负责大赛专业咨询、评分标准制定、成果评审、现场裁判等工作。监督仲裁委员会负责赛事监督、现场监督及仲裁等工作。
第三章  参赛主体
第八条 大赛参赛主体为建筑行业企业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第九条 每个参赛成果的核心参与人员不超过6人，参赛企业可申报1项或多项（最多不超过5项）参赛成果，每项成果须单独填写申报材料。
第四章  大赛内容
第十条 大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建筑业的创新应用，申报成果须具备创新性、实用性、完整性，无知识产权纠纷，且已处于实际应用阶段。
第十一条 参赛成果主要按以下类别申报：
（一）建设施工类：包括但不限于AI赋能工程项目设计、施工和运维，推动AI技术在工程进度、质量、安全、成本等环节的场景落地，以及建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在工程施工项目中的应用等；
（二）职能业务管理类：包括但不限于AI赋能企业的财务金融、人力资源、法务防控、安全生产等职能管理，以及AI技术赋能招投标、采购供应链、劳务管理、知识管理等业务场景建设；
（三）装备制造和建材生产类：包括但不限于AI赋能装备制造和建材生产中生产组织和工艺环节，重点推进智能监控和风险预警、生产施工作业无人化、安全监管智能化等目标和场景建设；
（四）综合类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等其他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的建筑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。
第五章  大赛程序
第十二条 大赛程序分为报名、预赛、决赛三个阶段。
第十三条 报名阶段
参赛企业按要求填写《建筑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申报书》，并将纸质版申报书加盖企业公章邮寄至办公室指定地址，word版文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第十四条 预赛阶段
（一）办公室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对材料完整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；
（二）办公室组织预赛专家组，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审。根据得分，按不超过25%、30%、35%的比例，评出决赛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入围名单。
（三）办公室根据预赛专家组的评审意见，形成预赛评审报告，报大赛组委会审核备案。
第十五条 决赛阶段
（一）办公室通知一等奖入围者参加现场答辩。由决赛专家组根按照评分标准进行现场打分，评出一等奖。
（二）二、三等奖的入围者，不再进行现场答辩，由决赛专家组按照评分标准进行复审，以复审得分为准。
一等奖决赛淘汰者与二等奖决赛胜出者共同成为大赛二等奖；二等奖决赛淘汰者与三等奖决赛胜出者共同成为大赛三等奖。
（三）办公室根据决赛专家组提出的获奖建议名单，报组委会审定。
第六章  大赛奖励及推广应用
第十六条 大赛设置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各等级获奖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参赛数量的20%、25%、30%。
第十七条 主办单位印发大赛结果文件，并为获奖企业颁发荣誉证书。
第十八条 获奖成果由主办单位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相关媒介及行业大会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。
第七章  监督管理
第十九条 大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结果有异议，均有权向大赛组委会投诉。
第二十条 参赛企业须遵守大赛的规定。确保申报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且具有知识产权，参加大赛过程中不得有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等行为。如有发现上述行为，取消其参赛资格；对已获大赛奖项的取消奖项并予以公告，且2年内不得参与大赛。因虚假申报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引发纠纷的，由企业及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第二十一条 参与大赛的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，应遵守相关法律，严禁泄露评审信息，坚持秉公办事、廉洁自律。对于有影响结果公平、公正行为的人员，主办单位视其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，取消其参与大赛相关工作的资格，通报所在单位，并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责任。
 第八章  附  则
第二十二条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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